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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INTISHI

核心提示
▼

开原市居民史某驾驶小车在昌

图县宝力镇与孙某驾驶的货车相撞，

导致史某重伤瘫痪，急需手术费。昌

图县人民法院宝力人民法庭受理索

赔案件后，鉴于原告史某卧床不起的

实际情况，主动将调解现场搬至史某

所在的敬老院。通过现场释法说理，

促成双方达成调解，被告当场支付剩

余15万元赔偿款，总计20万元赔偿

款全部履行到位。

2025年年底的那场车祸，让史某

的生活彻底变了样。颈椎、锁骨骨折

加截瘫，她只能终日躺在敬老院病床

上，后续手术的费用让她及家属一筹

莫展。事故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此

前双方曾达成40万元赔偿协议，保险

公司承担20万元，剩余20万元由孙某

承担。史某在诉至法院前便已主动放

弃各类伤残及其他相关鉴定费用，这

也是孙某同意支付该20万元赔偿款的

前提，即便如此，双方仍互不信任，僵

持不下。史某遂委托律师将案子诉至

法庭，要求孙某支付20万元。

接手案件后，我仔细查阅材料。

20万元数额不小，且涉及同等责任划

分，后续可能有伤残鉴定带来的赔偿

变化。最关键的是，史某完全瘫痪在

床，生活不能自理，不见本人了解真实

情况，我心里不踏实。坐堂问案、律师

传话不仅效率低，还解不开“不信任”

的疙瘩，史某的救命钱也会遥遥无

期。我当即决定，到现场了解、立案，

条件成熟便现场调解、履行。

第二天，我和书记员驱车前往开

原市那家敬老院。在狭小的房间里，

我们布置起简单的“临时法庭”。躺在

床上的史某面色憔悴，眼神里满是痛

苦与渴望，被告孙某及代理律师也如

约前来。

调解开始后，我核对了基本情

况。双方对事故及责任认定无异议，

矛盾焦点在20万元个人赔偿的落实。

孙某愿赔，但担心后续有麻烦；史某家

属不信其口头承诺，坚持立刻拿钱手

术。我抓住“信任”死结展开工作。

“老孙，你看看史某现在的情况。

协议你们早已达成，法律上站得住

脚。她瘫在这里等钱手术，救命的事

不能等。你今天当着法官的面结清赔

偿，既是履行义务，也能彻底了结此

事，省去后续强制执行的麻烦。”我指

着史某对孙某说。

同时，我对史某家属说：“咱们的

最终目的就是尽快稳稳拿到钱治病。

今天现场解决、钱当场到位，比判决后

等执行更实际。”

我明确，基于同等责任，20万元赔偿

诉求合理有依据，今天调解要促成“案结

事了钱到账”。我督促孙某诚心解决问

题、筹措钱款，经反复沟通，孙某最终

同意。

双方终于在病床前达成调解协

议。孙某当场一次性支付剩余赔偿款

15万元（此前已垫付5万元）。躺在床

上的史某含糊地重复着“谢谢”。

这次上门调解，虽路程远，却打通了

司法正义与群众需求的“最后一米”。将

坐堂问案变为送法上门，我坚信，法官的

脚步到哪里，司法为民的温度就能传递

到哪里。

唐薇
本报驻铁岭记者 江海峰 整理

办案人：林野

职务：昌图县人民法院宝力人民法庭庭长

压块“信任”的秤砣促成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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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能一诉了之，也不能不诉了

之。检察官在办理一起民营企业涉税

案件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

绳，探究实质，最终依法作出不起诉决

定，并通过行刑反向衔接、案后回访，让

企业真正“活下来”“经营好”，实现了惩

治违法与保护发展的有机统一。

“对于这个案子，能不能再想想？”这

是我参与办理东港市某化工厂涉税案时

反复思考的问题。

卷宗显示，这家企业实际经营人为

了少缴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

税款。其行为确实违法，但一个细节引

起了我们的注意，那就是在公安

机关对企业刚立案时，嫌疑人就

主动向税务机关全额补缴了税款

及滞纳金 16 万余元。这个“主

动”动作，是单纯的悔罪表现吗？

这成为影响案件定性的关键。

“不能就案办案！”我们重新

梳理了涉案企业的全部资金流水

和合同，并重点研究了“两高”相

关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发现此

案行为人的根本目的是逃避缴纳

税款，其行为实质更符合“逃税

罪”的特征。而根据司法解释，如

果在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

前就已足额补缴应纳税款，缴纳

滞纳金且五年内未因逃税受过刑

事处罚或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

上行政处罚，依法可不予追究刑

事责任。

法律条文是冰冷的，但适用

法律需要有温度。这家化工厂是

在本地经营多年的民营企业，如

果简单一诉了之，企业很可能因

负责人被追究刑责而陷入停滞甚

至倒闭。涉案人已弥补了国家税

款损失，且系初犯，主观恶性不

大。该案符合法定不起诉条件。

检察院依法对该企业实际经

营人作出了不起诉决定。宣布决

定时，这位年过半百的女企业主眼

圈泛红，连声道谢之余，如释重负。

但是，“不起诉”绝不等于“不

处罚、不教育”。案件不能不诉了

之。检察院随即启动了行刑反向

衔接程序，并向相关部门发出了检

察意见书，建议对其税收违法行为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刑事不追责，

但行政监管必须跟上，确保法律责

任落实不留白。

案子办结了，而我们并没有停

下工作脚步。我们主动联系了该

企业，上门进行回访。回访中没有

再说教法律条文，而是结合企业的

实际经营，分析了涉税风险点，帮

助企业排查财务管理制度上的漏

洞。“这次教训太深刻了，检察院给

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我们

以后一定合规经营，把企业做好，

回报社会。”企业主的话很朴实。

走出厂区，我们心里很踏实。这

份不起诉决定，既守住了法律的底

线，也兼顾了企业的生存发展。作为

检察人，我们的使命不仅是打击犯

罪，更是通过对每一个案件的精准办

理，去修复社会关系、优化营商环境，

让企业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温暖。

王平
本报驻丹东记者 王大海 整理

讲述人：高清秀

职务：东港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

助理

不起诉决定护民企“走下去” 销售假药
公益诉讼也追责

2021年4月至2023年10月期间，薛

某等四人为牟取非法利益，明知“食疗鼻炎

灵”系来源不明、非正规渠道购进的产品，

仍通过微信平台对外销售，以每服240元

至300元不等的价格累计售出400余服，销

售金额达11万余元。经专业检测，该“食

疗鼻炎灵”中非法添加地塞米松、阿司匹

林、马来酸氯苯那敏等西药成分；经市场监

管部门依法认定，涉案产品属于假药。

2024年2月22日，我院以涉嫌销售假药罪

对薛某等人提起公诉。8月19日，法院分

别判处李某、薛某、郭某有期徒刑一年四个

月至一年三个月，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二年。

办案过程中，我院刑检部门依托内部线

索移送机制，将该线索移送至我所在的公益

诉讼检察部门。我院对该案以民事公益诉

讼立案并发布公告。

立案后，我院通过调取卷宗、询问薛

某等方式进行全面调查取证，并同步开展

释法说理，释明销售假药行为可能带来的

危害以及可能承担的民事责任。薛某等

人表示认识到销售假药的危害性，并愿意

承担销售假药行为带来的社会公共利益

损失。四人自愿向公证处账户预缴公益

损害赔偿金8万元，用以赔偿社会公共利

益损失。

公告期满后，我院将该案移送沈阳市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沈阳市人民检察院

于2025年4月27日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起诉，请求判令薛某等人对社会公共利益

损失11万余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公开赔

礼道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经调解，薛某等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薛

某等人连带赔偿社会公共利益损失11万

余元，并在省级媒体上公开发布赔礼道歉

声明。

王嘉诗 本报记者 邵小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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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某等四人销售假药的行为已构

成刑事犯罪，还需承担民事侵权责任，赔

偿由此造成的社会公共利益损失。”这是

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

官对薛某等四人销售假药案的公益诉讼

案件线索作出的研判结论。

办案人：张宝印

职务：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

部副主任、一级检察官


